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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
处理的指导意见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，

有关部门（单位）教育司（局），部属各高等学校、部省合建各高等

学校：

为进一步规范高校教师履职履责行为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

弘扬新时代高校教师道德风尚，努力建设有理想信念、有道德情操、

有扎实学识、有仁爱之心的高校教师队伍，现就教师违反《高等学

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》《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

的意见》和《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等规定，发生师

德失范行为的处理提出如下指导意见。

一、各高校要严格落实师德建设主体责任，建立完善党委统一

领导、党政齐抓共管、牵头部门明确、院（系）具体落实、教师自

我约束的工作机制。党委书记和校长抓师德同责，是师德建设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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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人。院（系）行政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师德建设负直接领导责

任，院（系）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也负有直接领导责任。

二、高校教师要自觉加强师德修养，严格遵守师德规范，严以

律己，为人师表，把教书育人和自我修养结合起来，坚持以德立身、

以德立学、以德施教、以德育德。发生师德失范行为，本人要承担

相应责任。

三、对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实行“一票否决”。高校教师出现

违反师德行为的，根据情节轻重，给予相应处理或处分。情节较轻

的，给予批评教育、诫勉谈话、责令检查、通报批评，以及取消其

在评奖评优、职务晋升、职称评定、岗位聘用、工资晋级、干部选

任、申报人才计划、申报科研项目等方面的资格。担任研究生导师

的，还应采取限制招生名额、停止招生资格直至取消导师资格的处

理。以上取消相关资格处理的执行期限不得少于 24 个月。情节较重

应当给予处分的，还应根据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给

予行政处分，包括警告、记过、降低岗位等级或撤职、开除，需要

解除聘用合同的，按照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》相关规定进行处

理。情节严重、影响恶劣的，应当依据《教师资格条例》报请主管

教育部门撤销其教师资格。是中共党员的，同时给予党纪处分。涉

嫌违法犯罪的，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

四、对师德失范行为的处理，应坚持公平公正、教育与惩处相

结合的原则，做到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定性准确、处理适当、程

序合法、手续完备。

五、高校要建立健全师德失范行为受理与调查处理机制，指定

或设立专门组织负责，明确受理、调查、认定、处理、复核、监督

等处理程序。在教师师德失范行为调查过程中，应听取教师本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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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述和申辩，同时当事各方均不应公开调查的有关内容。教师对处

理决定不服的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出复核、申诉。对高校教师的

处理，在期满后根据悔改表现予以延期或解除，处理决定和处理解

除决定都应完整存入个人人事档案。

六、高校师德师风建设要坚持权责对等、分级负责、层层落实、

失责必问、问责必严的原则。对于相关单位和责任人不履行或不正

确履行职责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根据职责权限和责任划分进行问

责：

（一）师德师风制度建设、日常教育监督、舆论宣传、预防工

作不到位；

（二）师德失范问题排查发现不及时；

（三）对已发现的师德失范行为处置不力、方式不当；

（四）已作出的师德失范行为处理决定落实不到位，师德失范

行为整改不彻底；

（五）多次出现师德失范问题或因师德失范行为引起不良社会

影响；

（六）其他应当问责的失职失责情形。

七、教师出现师德失范问题，所在院（系）行政主要负责人和

党组织主要负责人需向学校分别做出检讨，由学校依据有关规定视

情节轻重采取约谈、诫勉谈话、通报批评、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等

方式进行问责。

八、教师出现师德失范问题，学校需向上级主管部门做出说明，

并引以为戒，进行自查自纠与落实整改。如有学校反复出现师德失

范问题，分管校领导应向学校做出检讨，学校应在上级主管部门督

导下进行整改。



— 4 —

九、各地各校应当依据本意见制定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负面

清单及处理办法，并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。

十、民办高校的劳动人事管理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

法》规定，对教师师德失范行为的处理，遵照本指导意见执行。

教 育 部

2018 年 11 月 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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